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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申

玉恩先生为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玉恩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公告了《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申玉恩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93,578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7%,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 2021年7月20日-7月21日，申玉恩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93,578股，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申玉恩

其他股东： 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

293,578 0.017% 其他方式取得：293,57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556,265,118 32.319%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赵时运 597,474 0.035%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刘家静 330,275 0.019%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牛曙东 415,378 0.024%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杨广亮 446,578 0.026%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申玉恩 293,578 0.017%

控股股东与其董监高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人

合计 558,348,401 32.440%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申玉恩 293,578 0.017%

2021/7/20 ～

2021/7/21

集 中 竞

价交易

3.79 －

3.92

1,149,065.18

已 完

成

0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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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建国际大厦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7,570,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4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厚良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许克顺先生、孙学军先生、童宗胜先生、张晓林先生、左登宏先

生及独立董事安广实先生因事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李晓静女士因事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黄代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首席信息官吴红星先生、财务总监徐亮先生及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和尹颂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对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721,789 99.8648 848,400 0.135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安徽省路桥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0,456,671 98.8101 848,400 1.189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明月、尹颂

3、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公告。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安徽建工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建工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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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21年6月

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约1,320.7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8.58%；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

1,247.0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44%。

本公司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2021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2.公司所在部分区域新投机组同比增加。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人民币391.78元/兆瓦时（含税）。

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电量情况如下：

区域电网 电源种类 企业名称

2021年半年度

发电量

（亿千瓦时）

增长比率

2021年半年度

上网电量（亿千

瓦时）

增长比率

京津唐

火电（燃

机）

高井热电厂 27.696 20.63% 27.025 20.59%

火电 陡河发电厂 12.040 -33.44% 10.821 -34.21%

火电 下花园发电厂 4.874 -3.79% 4.429 -3.72%

火电 张家口发电厂 52.723 -2.63% 48.089 -2.90%

火电、光伏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24.442 2.20% 22.780 2.60%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79.026 23.71% 73.705 23.66%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48.253 -7.01% 45.223 -7.26%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3.045 1.64% 12.056 2.03%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18.233 -8.06% 16.764 -8.16%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24.646 -11.37% 23.153 -11.09%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3.343 1.88% 12.236 2.00%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14.240 -0.35% 13.257 -0.62%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4.190 22.34% 3.812 23.25%

风电、光伏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1.808 28.82% 11.456 28.43%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14.931 78.37% 13.981 79.87%

山西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24.602 8.47% 22.299 8.55%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5.862 19.63% 14.568 19.36%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1.446 85.38% 1.430 85.23%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应县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0.601 7.90% 0.594 8.20%

广东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89.260 28.91% 84.786 28.93%

火电（燃

机）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有限公

司

5.901 73.30% 5.757 73.19%

火电（燃

机）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6.283 12.79% 15.952 12.62%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46.476 78.42% 44.281 78.75%

江苏

火电、光伏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58.848 8.00% 55.242 7.62%

火电（燃

机）

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4.814 -11.05% 14.489 -11.16%

火电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0.514 34.91% 0.391 30.77%

福建

火电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8.608 13.04% 55.523 13.13%

风电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637 8.70% 1.592 8.45%

浙江

火电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9.908 14.16% 56.728 13.96%

火电（燃

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9.428 119.51% 9.249 119.74%

火电（燃

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2.390 87.45% 2.333 86.94%

风电、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0.590 -4.22% 0.563 -6.63%

光伏 文成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0.126 530.00% 0.125 525.00%

宁夏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

责任公司

1.249 25.53% 1.227 26.89%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4.876 231.25% 4.760 232.63%

辽宁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2.292 0.10% 11.098 0.00%

风电、光伏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3.907 36.87% 13.744 36.92%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13.445 14.78% 12.391 14.14%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14.587 211.82% 13.641 215.76%

云南 水电、光伏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17.400 -46.89% 17.224 -43.63%

江西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2.256 2.39% 49.931 2.43%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1.144 -46.32% 1.024 -46.97%

风电、光伏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6.854 36.48% 6.683 36.33%

内蒙古

水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

纽开发有限公司

3.109 -5.62% 3.083 -5.57%

风电、光伏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

司

6.060 82.92% 5.841 82.02%

重庆

火电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11.248 24.48% 10.480 24.55%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39.763 27.25% 39.653 27.29%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18.442 24.62% 18.288 24.60%

水电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53 -10.33% 6.894 -10.53%

风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风电有

限责任公司

0.335 7.03% 0.321 6.29%

四川

水电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5.249 0.34% 5.166 0.70%

水电

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48.167 16.96% 47.901 17.07%

光伏 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442 5.74% 0.432 5.88%

青海

水电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3.570 -14.45% 3.527 -14.56%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0.570 14.92% 0.565 14.84%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0.918 17.54% 0.909 17.75%

风电 大唐国际茫崖新能源有限公司 0.777 16.14% 0.747 14.92%

风电

大唐国际大柴旦新能源有限公

司

0.593 25.11% 0.581 25.49%

风电 大唐国际都兰新能源有限公司 0.477 91.57% 0.466 92.56%

安徽

火电 大唐淮南洛河发电厂 6.801 126.47% 6.237 120.70%

火电 大唐淮北发电厂 28.499 -11.75% 26.761 -13.29%

水电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 2.636 29.09% 2.603 29.25%

火电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40.312 5.76% 37.635 3.46%

火电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33.611 33.46% 31.774 31.49%

火电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

家庵发电厂

13.788 -6.92% 12.785 -8.55%

风电

淮南大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0.590 / 0.584 /

生物质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

司

/ / / /

河北

火电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

电分公司

13.462 -8.52% 12.304 -8.43%

火电 大唐保定热电厂 9.632 -4.80% 8.289 -4.14%

水电、光伏 大唐王快水力发电厂 0.203 -2.87% 0.197 -2.96%

风电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有限责任

公司

1.800 13.28% 1.780 13.38%

火电 大唐清苑热电有限公司 14.438 -7.49% 13.129 -7.39%

火电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13.942 3.24% 12.836 3.57%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0.161 -1.83% 0.158 -1.25%

风电、光伏

大唐乌拉特后旗新能源有限公

司

0.785 45.37% 0.753 44.53%

黑龙江

火电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1.798 7.17% 29.510 6.57%

火电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5.297 -12.24% 4.740 -13.44%

火电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 9.310 8.93% 8.406 8.84%

火电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 11.335 -15.86% 10.463 -16.45%

火电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

滨第一热电厂

11.876 -16.84% 10.653 -7.49%

水电、风电

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2.384 45.90% 2.341 45.49%

火电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 12.663 -11.53% 11.863 -11.76%

合计 1,320.788 8.58% 1,247.071 9.44%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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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陶灵刚先生持有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份16,959,5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已于2018年5月29日解除限售。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陶灵刚先生的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公告；2021年6月7日至2021年7月20日， 陶灵刚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134,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339,652,800 47.61%

IPO前取得：115,2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4,452,800股

陶灵萍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8,157,200 6.75%

IPO前取得：17,5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607,200股

陶灵刚 5%以下股东 16,959,581 2.38% 其他方式取得：16,959,581股

陶小刚 5%以下股东 16,128,840 2.26%

IPO前取得：5,8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78,8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灵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39,652,800 47.61%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陶灵

萍持有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

陶灵萍 48,157,200 6.75%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陶灵刚 16,959,581 2.38%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陶小刚 16,128,840 2.26% 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

合计 420,898,421 59.00%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陶灵刚

7,134,

440

1.00%

2021/6/7～

2021/7/20

集中竞

价交易

9.00－

10.15

67,344,

121.38

已完成

9,825,

141

1.3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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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 截至2021年7月20日，灵康控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35,779,659股（已按最新股本对历次减持股份数量进行折算），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02%，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灵康控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萧山区市心北路99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407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3月23日至2021年3月24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03-23至

2021-03-24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1.89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陶灵刚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陶灵刚

住所 海口市龙华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18年9月12日至2021年7月2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18-09-12至

2018-12-19

人民币普通股 1,014,043（注1） 0.28

集中竞价交易

2019-09-30至

2020-2-4

人民币普通股 4,302,456（注2） 0.84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3至

2020-7-29

人民币普通股 7,134,257 1.00

集中竞价交易

2021-6-7至

2021-7-20

人民币普通股 7,134,440 1.00

注1：按最新股本折算后的减持数量为1,987,524股。

注2：按最新股本折算后的减持数量为6,023,438股。

二、本次变动完成前后，灵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灵康药业股份权益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灵康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353,152,800 49.50 339,652,800 47.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3,152,800 49.50 339,652,800 47.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陶灵萍

合计持有股份 48,157,200 6.75 48,157,200 6.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157,200 6.75 48,157,200 6.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陶灵刚

合计持有股份 32,104,800（注） 4.50 9,825,141 1.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104,800（注） 4.50 9,825,141 1.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陶小刚

合计持有股份 16,128,840 2.26 16,128,840 2.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128,840 2.26 16,128,840 2.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449,543,640 63.01 413,763,981 58.00

注：截至目前公司共转增三次，本次变动前陶灵刚持股数量按最新股本折算后的持股数量。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

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相关信息详见信息披露义务

人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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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5元，B股每股现金红利0.008514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8 －

2021/7/29

2021/7/29

Ｂ股 2021/8/2 2021/7/28 2021/8/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29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56,399,97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3,601,998.6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8 －

2021/7/29

2021/7/29

Ｂ股 2021/8/2 2021/7/28 2021/8/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3.�扣税说明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于持有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055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按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5元。 公

司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 股股票（“沪股

通” ），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5元。

(4)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A股的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

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5元。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持有B股的股东， 按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21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1：6.4601）计算，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8514美元（含税）。 持有B股的股

东，公司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1）对于B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即账户号码介于C990000000-C999999999之间的股东），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 《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放2020年年度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按税后

金额发放现金红利0.007662美元。

（2）对于B股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于C100000000-C199999999之间的股东），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额。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0.008514

美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于B股非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于C900000000-C909999999之间的股东），按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有关规定，外

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每股按税前金额发放现金红利

0.008514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560号16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1-23536618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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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绿叶”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鉴于江苏绿叶在支付公司首期转让江苏琦衡农

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公司” ）25%股权的股权转让款60,899,250元后，未再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之约定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42,098,250元，江苏绿叶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对公司造

成严重损失，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关于转让琦衡公司25%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江苏

绿叶已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250元将作为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金而无需由公司返还。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2018年9月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

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持有琦衡公司25%股权，本次转让采取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

让方式确定受让方，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为基础，与受让方进行谈

判后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1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50）、《第九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51）以及《关于拟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2018-053）等相关公告。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转让所持有江苏琦衡农化

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琦衡公司25%股权，挂牌底价拟为人

民币20,299.75万元，最终挂牌底价以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

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如最终竞价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此次交易将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3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

cninfo.com.cn） 的 《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5）。

2019年3月29日，上述交易评估价格已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

2019年6月18日，公司将持有的琦衡公司25%股权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0,

299.75万元。

2019年10月， 挂牌事项完成产权转让网络竞价， 确定最终受让方为江苏绿叶， 转让价格为20,

299.75万元。 2019年10月25日，公司与江苏绿叶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

年10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同日，公司与江苏振方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振方” ）共同签订了《担保合

同》，为确保债务人（即“江苏绿叶” ）依约完全履行主合同（即“《股权转让协议》” ），江苏振方愿意

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时清偿本合同担保范围内债务

时，公司有权直接向江苏振方追偿，江苏振方应立即向公司清偿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

二、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情况

2019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江苏绿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

250元，占总价款的30%。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江苏绿叶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成交

价格的30%，其余款项应当提供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

的利息，并从协议签订之日起240个工作日内支付完剩余价款。 剩余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如下：

江苏绿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120个工作日内支付等于总价款的30%的第二期交易价款人

民币60,899,250元；

江苏绿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240个工作日内支付等于总价款的40%的第三期交易价款人

民币81,199,00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鉴于公司仍未收到江苏绿叶支付的第二期转让款，公司向江苏绿叶发出《催

款函》。 为保障公司权益，公司多次与江苏绿叶积极协商，敦促其履行付款义务。

2020年8月3日，公司收到江苏绿叶发来的《沟通函》。江苏绿叶提出，受疫情影响，按时支付琦衡公

司的股权转让款存在一定的困难，并希望与公司商议解决方案。

2020年8月3日，公司向江苏绿叶再次发出《催款函》：敦促江苏绿叶履行协议约定支付本公司第二

期股权转让款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支付期间的利息，并按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4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本公司。 同日，公司向江苏振方发出《告知

函》：公司目前还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公司有权要求江苏振方根据《担保合同》履行担保责任及支付相

关违约金，保障公司利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苏绿叶对其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探讨、协调，江

苏绿叶自2019年以来多次发生失信行为被申请执行，目前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江苏绿叶已无支

付股权转让余款的能力；公司与江苏振方就其履行担保责任进行了多次催促、沟通，江苏振方亦因多次

失信被申请执行，目前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江苏振方亦无力履行担保责任。

三、《股份转让协议》解除情况

经与江苏绿叶协商，公司和江苏绿叶同意解除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的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鉴于江苏绿叶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失，江苏绿叶已支付的首期股

权转让款60,899,250元将作为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金而无需由公司返还。

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 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负有转让江苏琦衡

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义务，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甲方不对乙方承担任何责任。

2、由于乙方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造成甲方严重损失，乙方同意将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60,899,250元作为乙方对甲方损失的赔偿金， 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无须向乙方返还股权转让款60,

899,250元。

3、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甲、乙双方已根据各自要求和实际情况，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本协议的

所有条款进行充分友好协商，就本协议中免除或限制各方责任、权利的内容，在签订前已经进行特别解

释和说明；甲、乙双方进一步确认，各方均已知悉并充分理解本协议中的全部条款内容，均为甲、乙双方

真实意思的反映。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股权转让协议》自解除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即自签订之日起公司不再履行原《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所附义务，也无需对江苏绿叶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江苏绿叶已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60,

899,250元将作为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金无需由公司返还。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持有的琦衡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琦衡公司仍为公司参股

公司。 目前，琦衡公司涉及多宗诉讼，主要设备被抵押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已在2020年度

对琦衡公司的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99亿元。 鉴于公司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进行预重

整，并指定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阶段临时管

理人，公司将与临时管理人积极沟通，在保障公司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稳妥处置公司持有的琦衡公司

25%股权，努力降低琦衡公司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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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

达、电话、邮件的方式于2021年7月14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

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审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益胜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1。

李铁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435-6236009

传真：0435-6236009

电子邮箱：junlitie@sina.com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1：

李铁军：男，196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财务科

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益盛药业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李铁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20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铁军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 李铁军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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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新聘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审议事项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丁富君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丁富君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丁富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丁富君先生将不在公司继续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富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丁富君先生在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经营发展、规范运作做 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于2021年7月

21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的议案》，决定聘任李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同期。

二、关于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李铁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

的专业知识、任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相关规则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聘李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人员简历

李铁军：男，196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财务科

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益盛药业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李铁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20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铁军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 李铁军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联系方式

李铁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435-6236009

传真：0435-6236009

电子邮箱：junlitie@sina.com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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